
教育部辦理 115 年度無人機足球競賽（高級中等教育組）報名表 

一、隊伍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二、隊長聯絡資訊 

姓名  科別  

手機號碼  E-mail  

三、聯絡人資訊（請填寫除隊長外，第二位聯絡人資訊） 

姓名  科別  

手機號碼  E-mail  

四、指導老師資訊（無可免填） 

姓名  單位  

手機號碼  E-mail  

五、參賽隊員名單（3 至 5 人） 

編號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科別 年級 身份 

1 
     □先發 

□候補 

2 
     □先發 

□候補 

3 
     □先發 

□候補 

4 
     □先發 

□候補 

5 
     □先發 

□候補 

1. 所有參賽隊員應為同一所高級中等學校之在學學生，未具在學身分或無法提出有效證

明者，不得參與本競賽。 

2. 每隊應由 3至 5名選手組成，含 3名先發選手及至多 2名候補選手。 

3. 同一名選手於本競賽期間僅得報名參加一支隊伍 ，不得同時或重複代表不同隊伍參賽。 

4. 參賽隊員應檢附有效之在學證明文件（學生證影本、學校開立之在學證明），以供查驗。 

5. 參賽選手於競賽期間如發生休學、轉學等學籍異動情形，應即喪失參賽資格（報名時

仍具有學籍者，競賽期間畢業者不在此限）。 

 
  



教育部辦理 115 年度無人機足球競賽（高級中等教育組） 

參賽切結書 
一、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                                                        

隊伍名稱：                                                        

 

二、切結事項 

本隊報名參加「教育部辦理 115 年無人機足球競賽 （高級中等教育組）」，茲

同意並切結遵守下列事項： 

（一）參賽資格與報名資料 

1. 本隊所有成員均為同一高級中等學校在學學生，並具正式學籍 （參與高

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未取得學籍者，不在此限）。 

2. 未有跨校組隊 （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未取得學籍

者，不在此限）、冒名或不具資格參賽之情形。 

3. 未有重複報名或同時代表多隊參賽情形。 

4. 所填報之所有資料與證明文件均屬真實無誤。 

5. 如有不實，願接受取消參賽資格及相關處分。 

（二）競賽規則與裁判判定 

1. 願遵守本競賽所有規則、程序及公告事項。 

2. 同意比賽期間由裁判即時判決。 

3. 同意「賽事委員會」為最終裁定機構。 

4. 不於賽事中干擾裁判或影響競賽進行。 

（三）設備與技術合規 

1. 本隊所使用之無人機設備符合競賽技術規範（含尺寸、重量、結構等）。 

2. 所有設備均依規定完成申報與檢核程序。 

3. 僅使用經檢核合格並貼附標示之設備參賽。 

4. 未經同意不更換或改裝設備。 

（四）非紅供應鏈聲明 

1. 本隊設備及核心元件符合「非紅供應鏈」規定。 

2. 所填報之設備來源與模組資訊均屬真實。 

3. 無使用限制來源或禁用零組件。 

4. 如經查違反相關規定，願接受取消資格及相關處分。 

（五）設備檢核與管理 

1. 願配合主辦單位之設備檢核（文件審查、外觀檢查、技術檢查）。 

2. 同意設備檢核結果由技術委員會判定。 



3. 不得擅自拆除封條或更換設備。 

4. 如設備異常，須重新檢驗後方可使用。 

（六）安全規範遵循 

1. 願遵守所有飛行安全與場地管理規定。 

2. 僅於指定選手區操作設備。 

3. 不從事任何危險或違規操作行為。 

4. 若影響安全，接受裁判暫停或終止比賽之決定。 

（七）保險與責任承擔 

1. 已了解主辦單位提供之基本保險內容。 

2. 願自行承擔操作風險及設備使用責任。 

3. 因違規操作或人為疏失造成之損害，願自行負責。 

（八）學籍異動與隊員更換 

1. 若發生休學、轉學或退學，立即喪失參賽資格。 

2. 隊員更換僅限 1次，並依規定申請。 

3. 更換人員須符合參賽資格。 

（九）智慧財產與影像授權 

1. 同意主辦單位使用本隊參賽過程之照片、影像及成果資料。 

2. 作為教育推廣、成果展示及宣傳使用。 

（十）其他事項 

1. 同意遵守所有補充公告及後續修正規定。 

2. 本切結書為參賽必要文件之一。 

3. 未盡事項依主辦單位公告辦理。 

本隊已詳閱並完全理解本切結書內容，並同意遵守。 

 

立切結書人（親筆簽名）： 

電話： 

地址： 

每位選手皆須「個別」簽立本切結書；如立同意書人未滿 18 歲者，應請法定代理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親筆簽名）： 

電話：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教育部辦理 115 年度無人機足球競賽（高級中等教育組）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為辦理本競賽相關作業，主辦單位依據 「個人資料保護法」蒐集、處理及利

用參賽人員之個人資料，特告知以下事項： 

壹、蒐集機關 

1.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承辦單位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

學校。 

3.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 

貳、蒐集目的 

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如下： 

1. 競賽報名及資格審查作業 。 

2. 競賽編組、賽程安排及成績管理。 

3. 保險投保與風險管理。 

4. 活動通知與聯繫。 

5. 成果展示與教育推廣。 

6. 統計分析及政策研究。 

參、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本活動蒐集之個人資料包含： 

1. 基本資料：姓名、身分證字號（或學號）、出生年月日。  

2. 聯絡資料：電話、電子郵件、通訊地址。 

3. 學籍資料：學校名稱、科別、年級。 

4. 影像資料：活動照片、影片及錄音。 

5. 其他：與本競賽相關之必要資料。 

肆、資料利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期間：自報名日起至活動結束後 5年內（或依法令規定期間）。  

2. 地區：中華民國境內（含必要之國際交流使用）。 

3. 對象： 

(1) 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 

(2) 協辦單位。 

(3) 保險公司。 

(4) 政府機關（依法令）。 

4. 方式：  



(1) 書面、電子或網際網路方式利用。 

(2) 公告名單（如隊伍、得獎資訊）。 

(3) 教育推廣及成果展示。 

伍、當事人權利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您得行使以下權利：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 請求刪除。 

※惟依法令或業務必要者，得不依請求辦理 

陸、不提供資料之影響 

若未提供相關個人資料，將可能影響以下權益： 

1. 無法完成報名。 

2. 無法參賽。 

3. 無法辦理保險。 

4. 無法取得成績或獎勵。 

柒、影像授權條款（重要） 

本人同意主辦單位於競賽期間拍攝之：照片 、影片 、錄音等資料 ，得用於以

下用途，且不另行支付報酬： 

1. 教育推廣。 

2. 成果報告。 

3. 官方網站、社群媒體。 

4. 宣傳資料與出版品。 

捌、同意事項 

本人已詳閱並了解上述內容，並同意主辦單位蒐集、處理及使用本人之個人

資料及肖像權。 

立切結書人（親筆簽名）： 

電話： 

地址： 

每位選手皆須「個別」簽立本切結書；如立同意書人未滿 18 歲者，應請法定代理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親筆簽名）： 

電話： 

地址：  



教育部辦理 115 年度無人機足球競賽（高級中等教育組） 

更換隊員申請書 
壹、隊伍基本資料 

隊伍名稱  

學校名稱  

隊長姓名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貳、更換申請內容 

 原隊員資料 遞補隊員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科別   

年級   

身份 □先發 □候補 □先發 □候補 

 

參、更換原因說明（請具體說明） 

□ 學籍異動（休學／轉學） 

□ 健康因素 

□ 個人因素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說明內容： 

 

 

 

肆、申請聲明 

本隊茲申請更換隊員，並切結： 

1. 本次更換符合競賽規定（每隊限更換 1 名，且僅 1 次）。 

2. 新隊員為同校在學學生，符合參賽資格。 

3. 更換後隊伍總人數未超過 5人。 

4. 本申請已於下一場比賽開始前提出。 

5. 所提供資料均屬真實，如有不實願負相關責任。 

 

 

 



伍、隊伍簽署 

指導老師（親筆簽名）（無可免填）：                 

原選手（親筆簽名）：                

原選手法定代理人（親筆簽名）：               

遞補選手（親筆簽名）：               

遞補選手法定代理人（親筆簽名）：               

日期：中華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 

審核結果（由主辦單位填寫） 

資格審查 □通過 □不通過 

文件完整性 □完整 □補件 

是否符合更換規定 □是 □否 

審查結果 

□符合更換規定，同意更換隊員。 

□不符合更換規定，不同意更換隊員。 

審查意見： 

                                  

 

                                  

 

賽事委員會裁判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